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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高楼大厦是城市的“外貌体肤”，那么处
在繁华背后的背街小巷就是城市的“毛细血管”。背
街小巷虽然隐蔽，却是市民的生活聚集区，联系着
千家万户，直接影响着市民的生活质量。
一座文明宜居的城市，不仅需要光鲜亮丽，更

需要整洁舒适。近日，记者对我市城区的背街小巷
进行了探访，发现一些背街小巷脏、乱、差现象依
旧比较突出，路面硬化破损、垃圾杂物堆放、车辆
占道等问题仍旧突出。

小巷杂物门前随意乱堆乱放，垃圾
随意扔

6月 19日上午，记者赶往太平街道前溪路、康
乐路、东安路等多条背街小巷探访。从这些道路口
放眼望去，只见路上绿树成荫，路面、人行道基本
保持整洁，还能看到有环卫工人在清扫。然而深入
走访发现，部分区域却还存有一定的问题。
上午 9时 30分，记者首先走访前溪路，该路段

主干道路面虽然整洁，在背街位置乱堆乱放现象却
比较普遍。除了陈年垃圾、杂草丛生外，还堆放着
一些废弃木料，木料板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长满
了毛，看上去已堆放了一段时间。
继续深入走去，在背街路段均不同程度存在路

面坑洼不平、环境卫生差等问题。在途经的一处巷
口，巷子中段的一处垃圾台里，三个垃圾桶污浊不
堪，还有许多地方出现了破损，周边地面也环绕着
污渍和垃圾。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几个垃圾桶一
直摆放在这里，因为位置离居民区最近，所以一直
有什么垃圾就往这里倒。”
随后，记者来到康乐路，由于临近文化桥菜市

场，康乐路周边有一些餐饮小店，周围的绿化带
里、地面上扔着许多菜叶、餐巾纸等垃圾，在背街
的一些“死角”处，还能看到一些垃圾没有清扫干
净，地面被染成了黑乎乎的一片，还有一些“牛皮
癣”。而在整治后的东安路，记者还发现在道路绿化
带处有随意乱丢的烟蒂、吸管、饮料瓶等垃圾，行
人随意乱丢垃圾现象依然存在。
不过，在这些路口，乱堆乱放、生活垃圾乱丢

等问题多数发现于道路内侧以及背街死角处位置，
主干道上均未发现存在明显的环境卫生差的现象。

多条小巷路面硬化破损、坑洼不平

东门北路是我市广为人知的“贪吃街”，6月 20
日下午，记者实地走访了该条小巷，发现道路局部出
现不同程度损坏，尤其是在小巷的入口处，路面坑洼
不平现象尤为严重。附近居民陈先生指着“贪吃街”
里面其中一条无名小巷抱怨说，他每次骑电动车经
过，都会担心颠簸而慢速行驶，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
早及时修补损坏的路面。
记者沿着东门北路从东向西走，发现在十足超

市旁边的无名小巷巷口除了路面损坏，还有少许积
存的污水。走进巷子里面，原本平滑的水泥路面，
由于年久失修，局部出现破损，而这些破损的路面
像一块块补丁，影响了背街小巷的颜值。
而在这条无名小巷里，记者还看到有好几辆共

享单车随意停放在小巷出入口的路中央位置。每当
有骑车行人经过，都会特意减速慢行。由于路口较
为狭窄，稍有不慎，就会和这些乱停放的共享单车
“擦肩而过”，有些单车因为被来往行人撞到，也都
倾斜着倒在道路两侧，无人扶正。
“这几天下雨非常潮湿，我们这条巷子里车辆来
回穿梭时，一旦开到路面坑洼处，总会溅起污水，

尤其在晚上，居民出行时都得十分注意。”该条巷子
里一家餐饮店的店主张女士说。
此外，记者在雁鸣路、东安路等背街小巷内侧

处也都发现路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硬化破损、共享单
车随意停占盲道现象。

小巷道路变成公共“停车场”，占道
问题突出

在走访中记者还发现，一些背街小巷中违法停
放车辆的现象依然存在。
在乐锦路的一根电线杆附近，记者看到，虽然

附近的墙上及电线杆上已经明确贴有“禁止停车”
的告示标语，但仍有几辆车停放在电线杆下，给整
条街道的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带来不小的隐患。同
时，周边小区干道以及交叉路口均停放着许多车
辆，给行人出行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而在市内其他的小巷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6

月21日上午，在钟楼路等小巷中，记者发现在这里的
机动车俨然成为占道的“主角”。在一条出行巷子内
的道路旁，往往会停放着数十辆机动车。本就较为狭
窄的出行空间，这些车辆的半个车身便占据着一半的
位置，或横放或斜放，巷子中原本规划出的停车空间
被这些机动车占去了很大一部分空间。
记者通过观察发现，这些胡乱停放的车辆既有本

地车辆也有外地车辆，个别车的车身已经积满了灰
尘，显然已经停放在此许久。记者向附近的居民询问
车辆来源，居民们表示，有的车辆是外地人开来的，
当地居民曾多次劝阻不要在此处位置停放车辆，但他
们依旧一直停放；有些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停放在
这里的，这些车主已经习惯把这里当作能够停放闲置
车辆的“方便地带”。市区背街小巷的占道问题，仍需
我们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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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街小巷这些不文明现象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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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平日在行走时，总会发现有
行人随意乱扔垃圾。比如在文化路文化桥菜
市场附近，每天早上经过，总能发现路道上
有随意丢弃的生活垃圾。因此，希望有关部
门能加强监督，同时，我们一些居民还是要
提高意识，自觉清理杂物和垃圾，这样才能
让我们小巷变得干净、美丽。
●李先生：我家就在背街小巷内，在这

里住了已有十多年了。从过去到现在，家门
口的路就一直坑坑洼洼，我们这些住户因为
在“里子”最深处，离主干道远，一到雨天
污水横流的现象一直无法得到有效管理。针
对这种情况，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视起来，
把我们这些小巷道路好好修一修。
●赵女士：乐锦路上，经常有车辆胡乱

停放，而且或横停或斜停，占据巷子里很大
部分空间。此外，我们小区门口以及内部主
干道上，也都经常停放着许多车辆，尽管会
在电线杆和墙面上贴警示语告示，但都影响
不大。现在家门口俨然成了“公共停车
场”，不知这种现象该如何解决？
●叶女士：平时经过小巷，总会发现角

落里卫生脏、乱、差，“牛皮廯”问题屡见
不鲜，直接影响了市容秩序。而且，停车秩
序混乱，经常有共享单车乱停在路口中央，
导致巷子道路拥堵。建议相关部门针对这些
问题重点整治，规范管理街巷，综合整治街
巷。同时，也要好好提高我们周边一些居民
的环境意识，共同推动背街小巷整洁优美。

市民声音 〉〉

路面硬化受损。 杂物乱堆放。 单车乱停。角落卫生差。

陈先生：同居期间，男方用信用卡分期购买了
一部手机送给女方，目前贷款未到期。现在两人分手
后，男方要求女方还剩下的分期款项，女方不肯。我
想咨询一下，手机贷款属于两人的共同债务吗？

浙江红大律师事务所 朱圣勇律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结婚登记
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
在同居期间，为了同居生活的需要并用于同居生
活、生产经营的，不管是以双方名义还是以一方名
义与他人建立的债务关系，可按共同债务处理。本
案中，男方向银行分期购买手机，送给同居女友，
在法律上，送手机的行为属于赠与行为，不属于为
了同居生活、生产经营等，不应当认定为两人同居
期间的共同债务，属于男方的个人债务。

买手机的贷款是共同债务吗？

6月22日晚，由市音乐家协会、市民族管弦
乐学会主办的“寻梦筝语穿越千年”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型古筝情景音乐会在温岭影视城举办，
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音乐会由开篇
《寻觅筝源》、第一乐章 《魅力东方》、第二乐章
《百年沧桑》、第三乐章《锦绣山河》组成，由市职
技校锦瑟筝团、华音乐坊筝团及诸个组合、台州学
院艺术学院玲珑筝团等演出。

本报记者 黄晓慧摄

寻梦筝语

本报讯（记者陈祥胜 通讯员梁青青）近日，
温岭市泽兴轿车出租有限公司对新聘的20多名出租
车司机进行消防演练，以强化新聘司机的消防安全
知识，提升其处置火险的能力。
现场，相关负责人向新聘司机们讲解了灭火知

识，演示了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司机们全神贯
注学习，认真掌握灭火要点。为使大家巩固所学消
防安全知识，现场还将司机两两分组，依次进行现
场灭火的实际操作。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夏季高温天气，极易

引发各类火险，对在高温下长时间营运的出租车也
是一大考验。“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严禁在出租车内放置易引发险情的物品，在司
机中营造‘人人讲安全，人人重安全’的工作氛
围。”

先上课，再上岗
新聘的哥参加消防培训

本报讯（记者赵云）“不得了，不得了，孩子
失去知觉了！”6月 20日上午 8时 40分，车牌号为
JC8719的城乡公交车上，一名老年女子惊慌失措。
这辆车由太平开往雨伞，当时正在市区三星大

道和锦屏路路口等红灯。驾驶员徐林法听到喊声，
马上转过头去。
这名老年女子是在下路廊车站上车的，她带着

一名小男孩，还提着杨梅。上车后，他们坐在第一
排座位上。徐师傅看到，老年女子一边叫喊，一边
摇晃着小男孩。
徐师傅学过急救知识，马上叫对方不要摇晃孩

子，让孩子平躺。他迅速将车停稳，开了双跳灯，
并拨打了“120”和“110”。

接着，徐师傅叫老年女子将孩子抱到发动机上
的平台上，旁边一男乘客帮忙将孩子抱了过来（当
时，车上只有这3名乘客）。徐师傅嘱咐他们，不要
让孩子的头后仰。
孩子平躺后，徐师傅按住孩子的人中。按了十

多秒后，孩子吐了一口痰，嘴里发出“呜呜”声，
但脸色仍然很难看。
徐师傅说，他本想一起将孩子抱下车，打车送

孩子去医院，但不知道孩子的情况，能不能移动，
所以等待“120”前来。
老年女子心急，打电话给亲戚。很快，在附近

的亲戚开车过来了。这时，孩子的脸色好了很多。
徐师傅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将公交车开往医院。对

方说不用，他们开车送孩子去医院。
徐师傅帮忙抱孩子，一再说要保持孩子平躺的

姿势。徐师傅还对孩子说，“宝宝，坚持住，不能
睡。”
当天下午，徐师傅接到了老年女子的电话。她

告诉徐师傅，孩子已经没事了，并向他表示谢意。
该女子是孩子的外婆。她说，当时孩子发高

烧，所以失去了知觉。到医院后，孩子逐渐恢复了
神志。
为感谢徐师傅，她特意找了另一辆太平到雨伞

的城乡公交车，向驾驶员打听到了徐师傅的电话。
对于女子的感谢，徐师傅说：“不用谢，这是

任何一名公交车司机都应该做的。”

公交车上，小男孩突然失去知觉
小虎队律师团 〉〉

本报“小虎队律师团”定位为市民身边的法律
顾问，目前已有20余名律师。市民有任何法律问
题，都可以通过本报热线8690 1890（拨了就灵
一 拨 就 灵） 或 者 温 岭 日 报 微 信 （wldai-
ly86901890）向我们咨询，我们会尽快给予答复。
也欢迎其他律师加入律师团，为市民提供法律服务。

郑女士：我在结婚登记前几天购买了一辆车，
车款都是我支付的。付款当天，我就取了车。不
过，车辆行驶证是登记后再领到的。婚后，车子一
直由我丈夫在开。现在，我们在闹离婚。这辆车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浙江法锤律师事务所 卢岳律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之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
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
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
的财产。郑女士婚前购买了车辆并且交付了全款，
且购车资金是其个人财产，此车辆应当属于其婚前
个人财产，离婚时不予分割。车辆行驶证的领取时
间不影响郑女士对车辆的所有权。

（记者 赵云）

这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